
媒體自律與法規介紹 

主講人：葉大華監委  



葉大華自介  
       
    
  

  現任: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 
  經歷: 
  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召集人 
  衛星商業同業公會(STBA)新聞自 
  律諮詢員會主委 
  蘋果日報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 
  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兒少新 
  聞自律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自律委員會委 
  員 
  東森新聞/年代新聞/八大新聞自律 
  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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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的興盛與假新聞的衝擊 
 

後真相（Post-Truth），所代表的
是，情緒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事實
本身。亦即是，真相不再重要。身
處這個時代的人，將變得愈來愈不

關心真相，而只關心 

「立場」和「態度」 



   

台灣新聞媒體的角色與亂象？! 

消費受害過程 
侵害基本人權 
媒體公審 
歧視特定對象 
犯罪教科書 
製造(假)新聞 

 
13 

../台灣記者腦殘實錄！.mp4
../台灣記者腦殘實錄！.mp4
../台灣記者腦殘實錄！.mp4


閱聽人首要關心的兒少「媒體」議題，則以「過度血腥、暴力
與裸露的文字、動畫、照片或影片」居第一位，佔了45.5%；
另外「兒少個資及隱私遭曝光、侵害」亦佔有27.3%，可見現
今新聞報導仍以「過度血腥、暴力與裸露的文字、動畫、照片
或影片」、「兒少個資及隱私遭曝光、侵害」為主要問題。 

台少盟2018兒少權益與媒體識讀問卷調查結果 



兒少專業工作者認為最需要自律的新聞媒體，有過半的受測者認為
是「網路媒體」，即網路原生媒體、臉書等社群媒體，最需要自律
，佔66.7%；而「電子媒體（無線電視台、有線電視台、公廣集團
）」則位居第二，佔27.3%。 

台少盟2018兒少權益與媒體識讀問卷調查結果 



而多數新聞臺與平面媒體擁有自己的新聞自律機制，然而仍舊
有一半以上的受測者並不知道，可見相關自律機制之宣導應該
再加強。另外，將近一半的受測者肯定媒體現行的新聞自律機
制能有助於改善媒體亂象，期待媒體能持續自律，強化自律機
制。 

台少盟2018兒少權益與媒體識讀問卷調查結果 







國際兒少新聞報導倫理準則 

降低傷害 

    特別是查證青少年犯罪嫌疑犯或性侵受害
人身份時 

謹慎處理兒少隱私 

    應給予事件中的兒童或少年比成人更大的
隱私保護 

報導內容題材應有所節制 

    特別是關於暴力、血腥、性侵、災難、賭
博、自殺死亡、靈異以及性行為的描述 



 聯合國 

•最多國家

簽署、推

動最快的

公約 

•只剩一國

未簽 

兒童 

•十八歲↓ 

•權利的主

體 

權利 

•不是權力

power 

•是rights

對的事、

好的理由 

公約 

•對簽約國

政府而言

具有法令

上的拘束

力 

關於CRC(兒童人權公約) 



   

 

 

 

 公約最重要的精神 
 

兒童是權利的主體= 
兒童是權利的擁有者 

 
兒童不是父母私有財產=
兒童是社會公共財 

 

 



CRC四大基本核心:一般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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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utP3jE-r8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
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
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
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
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
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
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
情、猥褻或其他有害兒 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
節目帶、影片、光碟、磁 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
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
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 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
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
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
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1 



兒童權利公約與媒體資訊有關之條文 
 
第12條   兒童的意見 
兒童有權對影響其本身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意見，
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
看待。 

第16條   兒童隱私的保護 
兒童有權在隱私、家庭、住宅或通信方面受到保護，
免受誹謗或中傷。 

第17條   接觸適當的資訊 
媒體向兒童散佈資訊時應該符合道德福祉、知識和
促進大眾之間的了解，同時應尊重兒童的文化背景。
締約國應制定適當的準則去鼓勵媒體遵從和保護兒
童免受有害的媒體資訊影響。 25 



   
       2011NCC兒少通傳政策白皮書核心面向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
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
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
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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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兒少為主體 

 
 
 

隱私權益     vs      表意權益 
 

免受不當內容影響vs近用通訊傳播媒體 
 

接受媒體素養教育vs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 

管制保護  參與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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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分級管理：44條，罰92條 

新聞紙：45條，罰93條 

網際網路：46條，罰94條 

兒少禁止行為：43條，罰91條 

任何人對兒少不得為之行為：49條，
罰97條 

隱私權保護：69條，罰103條 

 



第四十五條  
  
  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但引
用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公開之文書而為適當之處理者，不在此
限： 
一、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用毒品等行為 
        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二、過度描述（繪）血腥、色情細節之文字或圖片。 
   
  為認定前項內容，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應訂定防止新聞紙刊載
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內容之自律規範及審議機制，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1 



第四十五條(續) 
  新聞紙業者經舉發有違反第一項之情事者，報業商業同業公
會應於三個月內，依據前項自律規範及審議機制處置。必要時，
得延長一個月。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邀請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
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以及專家學者代表，依第二項備查之
自律規範，共同審議認定之： 
   一、非屬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之新聞紙業者經舉發有違 
       反第一項之情事。 
   二、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就前項案件逾期不處置。 
   三、報業商業同業公會就前項案件之處置結果，經新聞紙 
       刊載之當事人、受處置之新聞紙業者或兒童及少年福 
       利團體申訴。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媒體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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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spap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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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wspaper.org.tw/p6.htm


第四十六條 
 
  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
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成
立內容防護機構(iWIN網路防護機構) ，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兒童及少年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觀察。 
  二、申訴機制之建立及執行。 
  三、內容分級制度之推動及檢討。 
  四、過濾軟體之建立及推動。 
  五、兒童及少年上網安全教育宣導。 
  六、推動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建立自律機制。 
  七、其他防護機制之建立及推動。 

1 



第四十六條(續)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應依前項防護機制，訂定自律規範採
取明確可行防護措施；未訂定自律規範者，應依相關公（協）
會所定自律規範採取必要措施。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告知網際網路內
容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或違反前項規定未採取明確可行防
護措施者，應為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瀏覽之措施，或先行移
除。 
  
        前三項所稱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指提供連線上網後各項
網際網路平臺服務，包含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儲存空間，或利用
網際網路建置網站提供資訊、加值服務及網頁連結服務等功能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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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win.org.tw/


第六十九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
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 
           物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 
           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兒少權法之相關規定 

1 



第六十九條(續)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
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
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
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 
 
         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或維護公共利益，
且經行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報業商業
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不在此限。 

兒少權法之相關規定 

1 



第21條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其他
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包括兒童及少年照
片或影像、聲音、住所、住址、親屬姓名
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等個人基本資料
。 

兒少新法施行細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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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7 2個女人的戰爭 李珍妮判賠300萬給米凱莉.mp4
file:///F:/CRC公約/李珍妮玩2富商 吳春台拒認女 宣明智再被咬.mp4


4
2 

違反CRC公約第十六條: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通訊不得
遭受恣意或非法干預， 其榮譽與名譽亦不可受非法侵害。 



不敢做筆錄！被害人遇七惡煞強押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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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歲童淪詐欺車手 警查獲年紀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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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0Uk61kw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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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隱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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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LFkHf5qsI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5300040/連心理諮商錄音都登上新聞…童星隱私屢被剝奪%EF%BC%8C媒體與惡的距離還有多遠%EF%BC%9F


 



 



         揭露小雨資訊  
      電視台恐挨罰 
    內政部兒童局長張秀鴛昨晚透
露，部分電子媒體報導「台鐵性
愛趴」未成年女子小雨，描述其
父母的工作、生活起居、住址、
社區外觀，已間接洩漏小雨的個
資，有違反兒少法之嫌，昨天已
有民眾向兒童局、ＮＣＣ分別提
出檢舉，這些媒體未來可能受到
處罰。 

    張秀鴛表示，揭露未成女子的
資訊，依兒少法第六十九條，可
處新台幣三至十五萬元。民眾從
電視台看到小雨相關資訊，已分
別提出檢舉，兒童局也會將相關
違法事實，會同ＮＣＣ做處理。
ＮＣＣ會依側錄內容及民眾檢舉
資訊，決定是否開罰。 

2月19日有人向台鐵包下莒光號外掛的一節車廂，事後有網
友po文表示，當天在車廂內舉辦性愛趴。  

模擬圖片有教
導犯罪之嫌 

窺奇式報導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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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8，蘋果日報，A10版要聞 52 



2013/04/15，蘋果日報 A4版 53 



鄧佳華喇舌國中妹40秒 臉書自爆「被女方家長告」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2017.5.8) 

 主流媒體配合網路紅人
製作窺奇新聞，缺乏新
聞價值。 

 報導內容刻意透過主文
與影片，詳細描繪事件
過程，引起讀者不適。 

 該報導引發未成年當事
人遭到網路公審，恐對
身心造成傷害。 

 應盡量避免刊登這類窺
奇新聞報導，以免鼓勵
剝削兒少衝點閱率的手
法。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70508/RFJTKNK4GRUPIBOPD22GCASI2E/


 
報導引發網路留言公審 
對兒少造成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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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見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見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NCC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一、 不得違反相關法令 
 
 二、 避免不宜之呈現方式  
 
三、 避免造成偏見、歧視、物化、刻板印象或偏差 
         性別觀念 
 
四、 以正面、積極、多元的方式呈現性別角色  
 
五、 強化性別平權觀念並落實自律機制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見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CEDAW 與媒體表現有關之結論性意見 

 2014年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 

 

 

 

 

 

 

 

 

 



 NCC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  

 
 一、 不得違反相關法令 
 
 二、 避免不宜之呈現方式  
 
三、 避免造成偏見、歧視、物化、刻板印象或偏差 
         性別觀念 
 
四、 以正面、積極、多元的方式呈現性別角色  
 
五、 強化性別平權觀念並落實自律機制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廣電媒體製播涉及性別相關內容指導原則.pdf


 
新聞自律的方式 

更正資訊或補打、強化馬賽克 

移除或下架 

設置過橋頁面限制瀏覽與接取     

補做平衡報導或評論文章 

提交倫理委員會或外部專家學者審議 

加強在職訓練 

依內規懲處    

罰緩    

 

 

 

 

 

 

 

 

 

 



     

         

分辨報導 

性質 

•是否為即時性
訊息告知 

•是否為交付審
理或社政處遇
案件 

•是否為評論或
深度報導 

公共利益與 

比例原則 

•該報導是否有
涉及重大公益
需揭露必要之
個資 

•交代案情所需
揭露資訊內容
比例 

危機處理 

時機 

•已引發肉搜及
公審效應 

•媒體帶風向踩
自律紅線 

•報導明顯違反
社工或司法等
專業倫理 

發動新聞自律之時機 



各式媒體自律機制 



衛星廣播電視法 
 
第 22 條 
製播新聞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應建立自律規範機制，獨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
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並應定期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報
告，並將其列為公開資訊。 
前項自律規範機制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58 條(罰則)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頻道事業之分公司、代
理商或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違反第二十二條或第六十四
條第一項準用第二十二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得按次處罰。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5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P0050013&flno=58


 

http://www.stba.org.tw/index.aspx


 總則:新聞報導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四）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
及家暴受害人之責任。 

 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責任。 

 新聞報導應尊重個人隱私。 

 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 

 錯誤報導更正處理。 

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總則:新聞報導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四）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
及家暴受害人之責任。 

 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責任。 

 新聞報導應尊重個人隱私。 

 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包括性別與性傾向歧視。 

 錯誤報導更正處理。 

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十、性與裸露事件處理： 

1.不能播出正面全裸、生殖器或體毛之裸露鏡頭，
且在文字、聲音、及動畫表現上，避免官能刺激
及猥褻。 

2.性行為之描述原則不得播出，但如報導與性教育
有關者，仍應以謹慎、含蓄、小篇幅為原則。 

3.因報導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為
之鏡頭： 

A. 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B. 以裸露上半身為常習者。 

C. 背面上半身裸露鏡頭。 

 

 

 

 

 能刺激及猥褻。 

 2.性行為之描述原則不得播出，但如報導與性
教育有關者，仍應以謹慎、含蓄、小篇幅為原
則。 

 3.因報導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
行為之鏡頭： 

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十一、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處理： 

1.新聞應以客觀、非歧視字眼報導同志新聞，報導時不應將同性戀
、跨性別等性少數，犯罪化、病態化，避免社會污名烙印。 

2.新聞報導應避免散播或強化性別上的不平等、偏見、歧視和刻板
印象，以免造成「性別決定論」或譴責弱勢者的不當效果。 

3.新聞報導應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並不得使用侵略式的拍
攝手法拍攝性特徵。 

4.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原住民等族群。包括在
稱呼上，不使用外籍新娘、大陸妹、大陸新娘、越南新娘、泰國新
娘、山胞、山地人、番仔等，應採用新移民、外籍配偶、大陸配偶
、原住民等中性平等用詞，且不得宣傳或主張特定國籍或原始國籍
、種族、族裔身分、膚色或出生地之優越或低劣。 

5.新聞報導應避免污名化同居、離婚、單親、隔代教養、同志等各
類家庭模式，或將各種社會問題歸因於當事人家庭模式，而使各種
多元家庭受到社會歧視或誤解傷害。 

 

 

 

 能刺激及猥褻。 

 2.性行為之描述原則不得播出，但如報導與性教
育有關者，仍應以謹慎、含蓄、小篇幅為原則。 

 3.因報導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
為之鏡頭： 

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附件一2016STBA新聞自律執行綱要.doc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27/1286766/


發動自律之案例 

1060428 某女作家不幸輕生案     Stba新聞自律聲明如下： 
關於女作家不幸輕生案，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今天上午啟動自律機制，經討論
決議對下午記者會不做現場直播，雖然法律的解讀認定不見得完全一樣，但基於
尊重死者，各電視台已以不揭露面貌、隱匿姓名方式處理，感謝大家的相互提醒
與協力自律。            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  詹怡宜2017.4.28 
 
1060504 某女作家不幸輕生案第二波提醒 
女作家輕生事件，參考事件發展，包括當事人家屬態度、可能的加害情節、以及
各方對性侵害防治法解讀認定，新聞自律委員會於5月4日協調啟動第二波自律提
醒，如下： 
 1. 當事人姓名與面貌是否揭露，經與各台主管溝通，有的台稱以父母意願為標準
，有的認為重點是我們不能確知當事人意願，要以更高標準。原則上都符合
STBA自律原則。請各台自行審奪。 
2. 對可能的加害者要報導到甚麼程度？仍然提醒自律規範中有避免未審先判的原
則。但，伸張公義也是媒體責任，這界線如何拿捏，需要在報導上謹慎技巧，避
免沒有證據的揣測報導，殃及無辜。 
3. 建議我們媒體應在這起悲劇的討論中達到積極社會意義，發揮正面角色，目的
不在揭露更多被害者或加害者個資，是避免更多悲劇發生。因此事件特殊性與複
雜度，自律原則不是畫一條線作規範，請各台自行依自律綱要精神討論，謹慎處
理。               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  詹怡宜20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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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認為重點是我們不能確知當事人意願，要以更高標準。原則上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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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可能的加害者要報導到甚麼程度？仍然提醒自律規範中有避免未審先判的原
則。但，伸張公義也是媒體責任，這界線如何拿捏，需要在報導上謹慎技巧，避
免沒有證據的揣測報導，殃及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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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度，自律原則不是畫一條線作規範，請各台自行依自律綱要精神討論，謹慎處
理。               STBA新聞自律委員會主委  詹怡宜2017.5.4 
 



http://ccmrgroups.blogspot.com/2017/04/blog-post_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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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涉及之法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 

 第13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

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

意、 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

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

。  

 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或揭露必要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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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L_3p9MTl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_LXArxXVM&feature=emb_logo


提供正確求助資訊。 
教導民眾第八條自殺防治教育及前條自殺防治守門 
   人教育訓練之相關內容。 
報導紓解壓力及尋求協助之正面新聞。 
於報導社會矚目人士自殺事件時，應避免報導或記 
   載涉及誘導民眾自殺之內容。 
於訪問自殺者家屬或其他親友時，應避免誘發其哀 
   慟反應，並避免於報導或記載時洩漏個人資料 
不刊登照片、示意圖、影片或社群媒體連結。 
不使用聳動話語或標題。 
不刊登於頭版、網際網路平臺首頁或過度重複報導 
不提供自殺事件發生具體地點或地址。 
不臆測自殺原因或誤導他人為不當聯想。 

《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應遵守以下10款準則：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6007/ch08/type3/gov70/num24/images/Eg01.pdf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6007/ch08/type3/gov70/num24/images/Eg01.pdf


 

http://www.newscatcher.org.tw/


 



如何與媒體自律機制互動 

 了解各媒介自律機制運作情形 

如需發動自律可循正式與非正式管

道反應與申訴 

主動建立與自律機制的正式互動關

係(如邀請成為審議委員會委員、

在職訓練….)  

 



 

http://www.newscatcher.org.tw/site/law/list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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